
••一▲“58^

^raiVU'

1息/?

每 二.^1^工

^51
REI? 
曲
，减少4 
特收姐1
每金作 兩又丫 
廿贈黄 
五花場 
[r-T^L：::二"::
.丿let：—,•：：：；

:払宅：，：e公依次"二丁一皆厂蟹心忆二‘；〉；.％：「」「丿:㈠•出厘：：.」一7.:
158 HASTINGS STREET J^^^N^^

THE CHINESE TIMES, PUBLISHERS"渴 :'二:江PENDERSTREETfA鞄羅総裝燕®hp ahiiipjSE皿獣京gpx ‘The®iti萩Tides'＞，
隱: Entered 8t Vancouver Post Q低ce as Second 驚 • ，da” Matter Vol 8 NN 1^2 T*°・—奥XMonday, December 16 1946 I

結譬

w®i

禺短

懸

0^3

KN」

^
加
拿
大
抵
軽
價
目.;
過
國
另
肝
」 3

1

围" 慳 造屮

L

，;, m

^
^
^
^
^
^
^
 

2

覇
寸
本
収
》弄
？
.， 

>? 
一

图

工
関
报

含

^

^

選
售
客
鑫
花
 B
e
i
 

劎

!
.

嫁

考

裘

恩
. 

發
賑
百
用
百
貨
」  

^

拶 

1
m
I.省

釉
腸
，
卄毛誕： 

鴨
肝
腸
二
七
毛
五
： 

散*
腸:
每磅五毫； 

侖
注
意
不
用
豊
祉 

頂
鳶
命
島
争
=
帽
俺
胴
一
匕
二 

决
游 1
 尊
号
一
一
人
打#
 

71( 

施
吓
丑
毎
二
十
玉
元 

上等鴨片肉一1
兀
；
 

臘
猪
頭
每
磅
四
毫
不 

臘
猪
咀
毎
磅
四
毫 

•
招
商
代
理 

利
權
優
給 

:
二
期
色
定
食"
利
權
洞
享
一  

../;一 

二6#

碌
"
喜
並
定-  

e

o

g

l

  

w

」̂

4
@
期*
一，
新
剛
槌
缭
爽
卷
第
」旨
九
也
三*
三

雷
行
現
可
發

▲
▲

.6A.*.

J

:
△
本
報
價
目
表
；

“人
每
月
「

入
公
學
：―

拿
年
： 

»■城
厚
派
到
一
元
二
三
元
一
号:
奈
天
専 

本算算寄一元三 T 
M
元零五 
&
兀一  
毫

善

彎

山

。

::/-:
，7

.

v.?...,
E
方

仔
竈
派i-

m
l
;
 
•

襟
1

01
NP.
  
一 

于

掛

 

TA 

3
"

七■
宀號

一」「
-/;-.: A
屋 *

.■■
■.■

.■■■,■ 

Tt:
='■
兀不< 

十六元弍毫 

十三元八毫 

十六元弍毒

疊
天

E
R

7
/

上

津
之
大i

有 

提
欵.
並可發 

行
滙
單
由
下
列 

各埠獻
州
、   

<: 僵
、一 

-B
坦
、■

口
、
昆
明
， 

南
京
、
通
平
、
加
期
、 

宙
山 
y-:
疊
靑
島
之
郵
政 

喊
畫
翼
行
提
欵
，
 

滙
價
照
時
價
計 

算"
每人每月 

限
滙
法
幣
典
二

加 » 美
墨一元三毫 

三
元
六
.<-..& 黄
零
五.」 

中

.*各SIT

元三玉.

四
元
零
五:

A.w
L
.

工

5
6

：  
梳

•
除
星
期
日
外
，旨
逢
日
呈
関
矛
無
输
取
町
欠
粒
， 

報
黄
写
要
能
惠
，
空
函
定
跌
，标
不
顧

$'..
(

..:.:,:

咨
廠
大
小
鐘
鏢 

.
色
野
臧
溜
 

計■
部
靴
長
吸 

碱
線e
連
一:  

''; 

一」
>...
三
五Q
壹 N

  

EE 

銀 
DIA
8TR 

二 
AD
IN- 

行 
CAN
LMA

7

T

01

美

■
羲
夺
圓
雷
   

I

一 

重
更
驟
播
叫•
奎
匿
幾
督
牝
劇
轡
會
第 

十
一
汇
雇
张
批
復
费
大
會 
開
會
歷
時
有 

l
個
遣
拜
】
十
二
月
十
一
口
已
圓
滿
閉 

<

•:<.晚
會
爲
响
應
國
府
主
席
傳
介
石■ 

提
偿
之
精
，雨
建
般
篷
動
一
犠
定
明
年
用

^

^

^

V
.4  
/
-
 

A
 

50" B 

ia
—
、n 

bi 
殳 

m

in
uv
  . 

口  

1̂ 
O 

colm
  

anc;

4

N
 
1
 •■SI

盛

C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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